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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配合實施新式戶口名簿，惠請透過網站、跑馬燈等協助

刊登宣導文字，宣導文字建議以：「內政部103年2月5日

起實施新式戶口名簿，可替代戶籍謄本。」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新式戶口名簿宣導計畫(附件1)辦理。

二、檢附內政部宣導單張電子檔1份(附件2)，供機關彈性印製

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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